附件 

燃气企业固定资产定价折旧年限表

	序号
	资产分类
	折旧年限(年)

	一
	燃气管道
	40

	二
	工程机械、道路运输设备
	10

	三
	发变电机组、变电、配电设备及设施、锅炉等
	20

	四
	自动化控制设备、通用测控仪器设备、安全检（监）测仪器、制造和机修加工设备
	12

	五
	计算机类设备
	5

	六
	办公设备、生产、生活辅助配套设备
	15

	七
	生产经营用房
	30

	八
	非生产用房（办公）
	50


注：未列示的其他固定资产按照企业规定折旧年限上限计提折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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